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

人才培养计划更改申请表

申请院（部）：            专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(适用年级：           )
	课程名称
	原计划安排
(注明学期/学时/学分/周学时)
	变更后安排
	变更理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院（部）

意见
	院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 

	相关院（部）

会签意见
	院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 

	教务处

审核意见
	 教务处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 

	学院

审批意见
	分管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 


（此表签字后请复印两份分别交教务处教研科和教务科，原件由申请院部留存。）
